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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三十届

温岭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通知

各镇（街道）中小学、市直属学校、各民办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温岭市未成年人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的科技创新意识，努力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养，经研究，决定举办第三十届温岭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和内容

（一）大赛宗旨：推动青少年科技活动的蓬勃开展，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青少年的科技素质，鼓励优秀人才的涌现。
（二）大赛主题：体验·创新·成长。

（三）大赛内容：

竞赛活动分青少年和科技辅导员两个板块。青少年板块由竞赛活动与展示活动组成，竞赛、展示内容包括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包括科学研究论文和研究性学习成果、发明创造和工程设计类成果、青少年机器人创意项目）、青少年科技创意、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和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辅导员板块包括优秀科技辅导员评选和科技辅导员科技创新成果推荐（含科技发明、科教制作、科技教育方案三类）。同时开展优秀组织奖评选工作。

大赛并将根据终评成绩，结合台州市第30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参赛指标确定推荐台州市赛的项目。

二、参赛要求

（一）本届大赛设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分别评比，各校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广泛发动学生主动进行研究性学习、主动探究身边的科学问题，努力发掘学生的原始创新意识，积极提倡、鼓励和引导学生去自主发现、自主研究、自主创新，在此基础上选拔、推荐师生参加全市比赛。

（二）各校推荐名额：

1.科学研究论文类创新成果、发明创造设计类创新成果、少儿科幻画作品：不足30班的学校各限1-3件，满30班的学校各限3-5件；

2.青少年科技创意、优秀科技实践活动每校限1-3项；

3.电脑机器人创意设计成果、科技辅导员科技创新成果名额不限；

4.优秀科技辅导员每校限推荐1名；

5.在历年台州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奖的学校，同类别项目推荐名额可增加1-2件（项）。

三、申报及初评

（一）申报材料：

1.科学研究论文类创新成果：创新项目申报书、项目查新报告、论文正文（附研究过程中的相关表格、照片等）。
2.发明创造设计类创新成果：创新项目申报书、项目查新报告、作品的详细介绍（含图片）。
3.电脑机器人创意设计成果：创新项目申报书、项目查新报告、作品创意设计详细介绍（含图片）。
4. 青少年科技创意项目：青少年科技创意竞赛申报书，含科技创意作品的主要内容、运用的科学原理、创新点、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等进行文字叙述（1000字以内），可以配以图片、视频或实物模型等作为辅助说明。 

5.少儿科幻绘画的申报（仅限2003年7月1日后出生学生参赛）：少儿科幻绘画作品申报表、作品原件（规格限54cm×38cm，除油画作品应自备画框外，其他作品无须装裱，背后粘贴申报表；传送电子文件时，作品应拍成数码照片）。
6.优秀科技实践活动的申报：科技实践活动申报表、项目报告（附活动过程中的相关表格、照片等）。
7.科技辅导员科技创新成果申报：项目查新报告、作品的详细介绍（含图片）。

8.优秀科技辅导员的申报：优秀科技辅导员评选申报书。
9.优秀组织奖的申报：学校组织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总结报告、附件（含活动通知、方案、评奖结果、照片等相关材料）。

（二）各申报学校在申报纸质材料的同时，必须将申报材料的电子版发送到本届大赛电子信wlsqsng2015@163.com，所申报电子文档和纸质材料的内容必须完全一致，逾期上交或资料不齐者，将视为放弃。
注意事项：电子文件文件名必须包含学校、作者、项目名称，科技辅导员科技创新成果还须注明“教师”字样；文本采用word格式，照片采用jpg格式（大小1MB-2MB）；要求一个项目一个压缩包；发送后注意查收电子邮箱自动回复，请勿重复发送；纸质材料，每一项目单独装订成册（若附件无法一同装订，须另用档案袋分装）。

（三）申报时间、地点

各校在2016年11月10日前，将《学校申报汇总表》和各项目申报材料文件加盖学校公章后送交市青少年宫。

联系人：陆定定；联系电话：86115555。

（四）初评：竞赛组委会将参照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章程和规则要求，组织评审委员会对所有申报作品进行初评，选拔优秀作品入围终评决赛。
四、终评决赛

终评决赛时间定于2016年11月27日（星期天）举行，初评结果及决赛具体事宜由组委会办公室另行通知（届时详见温岭教育网和温岭青少年宫网站通知）。

五、现场观摩

（一）决赛展示时间为一天，各校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师生到场观摩，费用各校自理。

（二）参加观摩的师生，应注意安全、卫生、文明；严禁在决赛现场大声交谈，影响决赛正常进行。

六、公示和结果公布

为了确保竞赛的严肃性，杜绝参赛项目弄虚作假，将对评审结果进行网上公示。经公示核实无异议的项目，依据评审成绩公布结果。

本次大赛系纯公益性科普活动，不收费，所有参赛作品不退还，版权归作者所有，举办单位有权在编辑书册、举办展览等相关公益性宣传中使用，不再支付稿酬。

本届大赛的相关事宜、竞赛规则、各类项目申报表及推荐、登记表格等，请登陆温岭市教育信息网、温岭市青少年宫网站查阅、下载。

温岭市教育局                   温岭市科学技术协会

温岭市科技局                   共青团温岭市委

2016年9月13日   
抄送：台州市教育局，台州市科协，台州市科技局，共青团台州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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